
前言

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10市地重劃

區，係公辦市地重劃，重劃前為「農業區」，重劃完成後變更

為「住宅區」，期間彰化縣政府依法按市地重劃程序陸續進

行，惟於土地分配公告之階段，經參與市地重劃之所有權人就

差額地價之計算方式提起異議，遂衍生有關計算重劃前土地重

劃負擔費用及重劃後差額地價之相關法律適用疑義，彰化縣政

府在本件市地重劃之相關行政行為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保障所有

權人之利益有諸多討論，以下篇章將逐步探討有關本件市地重

劃其理論及法令依據、背景事實說明、主管機關相關之行政處

分作成、法律原則之適用與解釋等主題，就市地重劃之法制面

角度，為如何有助於未來市地重劃業務之順利開展，且達到公

平分配保障所有權人利益之目標切入研究。

一、 市地重劃之理論及運作

市地重劃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之「私使用性」為著眼點，藉以改

善其土地之區位與形狀，並提高其土地利用效益為目的，於重

劃完成後，原則上土地所有權人能保有其原有土地之權利，此

即「財產權存續保障原則」，倘若存有分配之法律或技術上困

難者(例如被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此際主管機關乃以具有相

同價值之他土地配予原所有權人。主管機關對於因重劃所生損

益均應平等對待，此即「平等對待原則」，重劃費用之分攤更

須謹守「平等負擔原則」，依據土地重劃利得程度決定負擔內

容，以符「利得平衡原則」，我國市地重劃制度及法令應恪遵

前開原則設計實行之。1

(一) 市地重劃制度之內涵

1.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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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都市一定範圍內之

土地，全部重新加以規劃整理，興辦各項公共設施，並於扣除

法律規定應由參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及供抵繳工程費用、重劃事業費用、貸款利息等所需土地

（亦即「抵費地」）後，按原有土地予以交換分合，使其成為

形狀整齊之土地，再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權人的一種都市整體開

發方式。市地重劃完成後之各宗土地由於均直接面臨道路，故

可立即取得建築執照(即所謂「建築成熟地」)，不但可增進土

地利用，對於都市建設發展亦甚有助益，對於參加市地重劃之

土地所有權人可提升其參與之誘因。2

經重劃後各宗土地不但直接臨路、立即可供建築使用；同

時由於重劃區內的公共設施如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

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

等公共設施用地，都由土地所有權人依照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所以是一種「受益者付費」的開發方式，而且市地重劃可平衡

因都市計畫規劃使用分區（如有住宅區、商業區、公共設施用

地等），所產生之不公平，所以亦是都市土地比較公平的土地

開發方式。

市地重劃除由政府各級主管機關辦理外，亦可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分為「公辦市地重劃」以及「自

辦市地重劃」。不論公辦或自辦市地重劃，對於公共設施用地

的取得皆十分有效，對於可建築用地的供給，也有相當的正面

意義，其有效緩和房地產的供需失調，同時也疏緩政府取得、

興闢公共設施的財政壓力，亦可平衡都市計畫規劃所產生之不

公平，使得都市的整體開發腳步更為健全、快速。3

2.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23
3.內政部地政司，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71（最後瀏覽日期 05/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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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首先於 47年試辦市地重劃，台中市於 54年辦理第

1期大智路市地重劃區，臺北市亦於同年辦理松山 1期市地重

劃區，開啟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都市建設及促進經濟發展。迄

今陸續完成之市地重劃或促進都市建設發展如林口新市鎮開發

及目前最大市地重劃區臺南市第五期新市區市地重劃區(開發

面積約 605公頃)，或活化土地利用如臺南平實營區，或推動

地區經濟發展如臺北信義計畫區及高雄亞洲新灣區等。截至

107年 12月底止台灣地區市地重劃區，總計完成1,040區，總

面積 16,853 餘公頃，取得道路、溝渠等公共設施用地計

5,703 餘公頃，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1萬 819餘公頃，節省政

府建設經費共計 9,708億餘元。至於目前正在辦理市地重劃者

計有118區，總面積2,452公頃，可有效促進土地經濟利用與

健全都市整體建設發展。4

(二) 我國市地重劃法令之沿革

市地重劃是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暨內政部

訂頒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為自辦

市地重劃除依上開法令外，內政部並另訂頒有「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做為實際執行之依據。

「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於 43年 8月 26日公布施行後，

於 66 年 2月 2日修正公布名稱為「平均地權條例」，其後歷

經 16 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 107 年 11月 20日修正公布。其

中有關辦理市地重劃之依據及方式，分別規定於第 56條至第

67 條，細節執行事項及相關名詞定義則可見於平均地權條例

施行細則第 81條至第 92條。另因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授權，內

政部另訂頒「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其原名稱為「都市土地重

4.內政部地政司，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71（最後瀏覽日期 05/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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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實施辦法」，最初係內政部於 68年 6月 22日依職權訂定，

於 77 年 6月 13 日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第 4項5授權規定，

修正為現行名稱並作全文修正，作為辦理市地重劃之依據，歷

經13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發布為104年 7月 13日。

民國 19 年最初制定之土地法第 18 條、第 152 條及第 211

條6等條文已有土地重劃之相關規定，及至 47年修正實施都市

平均地權條例時，於第 35條規定7，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

視都市發展之需要，選擇無建築物地區，徵得一定比例之同意

舉辦土地重劃；其後該同意比例又數次修正，19 年制定公布

之舊土地法第 218條係規定「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有關係

之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占土地面積，除公有土地外

超過重劃地區總面積一半者，表示反對時，地方政府應停止其

重劃計劃。」；35年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 140條規定「土地

重劃，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有關係之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

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除公有土地外，超過重劃地區內土地

總面積一半者，表示反對時，市縣地政機關應即呈報上級機關

核定之。」；47年修正公布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 35條

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都市發展之需要，選擇無

建築物地區，徵得該地區私有土地全體所有權人三分之二，而

其所有土地面積亦超過重劃區內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二者之同意

5.75年 6月 29日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 4項規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6.19年 6月 30日公布之土地法第 18條、第 152條及第 211條規定：「因一定區域內之土地，
其分段面積不合經濟使用者。得由主管地政機關，就該區域內土地之全部，重行劃分，並將重
劃地段，分配於原土地所有權人。」、「全部或大部皆未建築之建築區，因路線通過，致其中
各地段有面積過小或形式不整，不適於建築房屋，或其他置不臨街道者，市政府得依本法關於
土地重劃之規定，於路線公布後一定期限內整理之。」、「地政機關於該管區域內之土地，有
左列情形之一時，得依第十八條之規定，為土地重劃。一區內之土地，其各地假有面積狹小奇
零，不合耕作之經濟使用者。二有第一百五十二條或第一百五十四條之情形者。」
7.47年 7月 2日修正公布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 35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
都市發展之需要選擇無建築物地區徵得該地區私有土地全體所有權人三分之二而其所有土地面
積亦超過重劃區內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二者之同意舉辦土地重劃其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
渠廣場等所需土地由該地區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其餘土地依各宗土地原定
地價數額比例分配與原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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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土地重劃。」；53年修正時降低同意比例，規定於第 41

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都市發展之需要，選擇適當地

區，徵得該地區私有土地全體所有權人二分之一而其所有土地

面積亦超過重劃區內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者之同意，舉辦土地

重劃。」而至 66年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其分別於第 56

條及 57條規定「重劃地區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

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該管

主管機關應參酌反對理由，修訂土地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

定，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適當地區內之土地所有

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

者，得申請該管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優先實施土地重

劃。」修法擴大重劃適用範圍及優先實施重劃之條件，以期更

有效率推行土地重劃，即縱未達所有權人同意人數及合計總面

積之比例，於主管機關參酌反對意見修訂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

後，仍得舉辦土地重劃，並為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

會辦理土地重劃授權另訂相關辦法。

平均地權條例第 58條第 1項8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可自辦市

地重劃，其除應依循前揭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之規定外，另有平均地權條例授權訂頒之「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其原名稱為「獎勵都市土地

所有權人辦理重劃辦法」，最初係內政部於 68年 9月 10日依

職權訂定，於 77年 6月 15日依據「平均地權條例」9之授權修

正為現行名稱，並修正全文，復歷經 6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

8.91年 5月 29日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58條第 1項規定：「為促進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
重劃，得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其獎勵事項如左：一、給予低利之重劃貸
款。二、免收或減收地籍整理規費及換發權利書狀費用。三、優先興建重劃區及其相關地區之
公共設施。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賦。五、其他有助於市地重劃之推行事項。」
9.75年 6月 29日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58條第 1項規定：「為促進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
重劃，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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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8年 4月 9日發布，作為民間自行辦理市地重劃之依據。

(三) 我國公辦市地重劃實施之程序10

市地重劃是一種地籍整理也是一種土地開發方式，基於受益者

付費的精神，將都市一定範圍內土地，全部重新加以規劃整理、

興辦各項公共設施，並由參與重劃土地之全部所有權人共同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是一種公平、有效率，且能

為土地所有權人及政府創造雙贏的地政手段。11以下揭述之程

序雖然繁瑣，但透過完成以下程序，也為土地所有權人及政府

間的雙贏紮下穩固的根基。

1.選定重劃地區

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促進土地合理使用，或為

開發新都市地區、新社區，以及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

衛生、公共交通之需要者，得選擇或指定適當地區辦理市地重

劃。

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57條規定，適當地區內之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半數之同意，得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後優先實

施市地重劃。

2、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依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規定，重劃地區選定後，主

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核定。計畫書研訂方式如下：

（1）蒐集基本資料：

A.訂正地籍圖。

10.基隆市政府地政處，https://land.klcg.gov.tw/business/More?id=171（最後瀏覽日期
05/31/108）
11.王靚琇總編輯，《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初版，(台北：內政部，2015)，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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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編造地號摘錄簿。

C.編製重劃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圖、公共設施分佈圖、統計各

類用地面積。

D.編造重劃前土地清冊。

E.編造土地抵充清冊。

F.統計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重劃前業經各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依都市計畫規劃內容，以協議價購、徵收、有償撥用、容積

移轉或公私有土地交換等方式取得者之面積。

G.歸戶統計公、私有土地面積、人數。

（2）研擬市地重劃計畫書。

（3）擬具重劃計畫書應注意事項。

（4）報內政部核定。

3.公告重劃計畫書、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即依法公告，及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並舉行說明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

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書有反對意見者，應於公告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理由與其所有土地坐落、面積及姓名、住址，於

簽名或蓋章後，向重劃區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接獲土地所有權人之書面反對意見

時，應將處理情形函復異議人。

4.辦理禁建及禁止土地移轉等事項

為重劃各項作業之順利執行，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59條規

定重劃地區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

分割、設定負擔或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

取土石或變更地形，其禁止或限制期間，以1年6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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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測量製圖及面積計算

市地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滿 30日後，應即實施重劃區範

圍、公共設施用地及土地使用現況測量，重劃各項測量應確實

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及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等有關規

定辦理。作業程序如下：

（1）作業準備。

（2）加密控制測量。

（3）圖根測量。

（4）都市計畫樁位檢測及聯測。

（5）範圍邊界逕為分割測量及及登記。

（6）現況測量。

（7）面積計算。

6.現況調查及拆遷補償

現況調查各宗土地使用現況，並編造相關表冊，以利了解

地上物情形及計算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予公告及補償，其補償金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但

違反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9條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者，不予

補償。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應通知土地所有人或墓主，土

地改良物限期 30日內，墳墓限期 3個月內自行拆除或遷葬。逾

期不拆除或遷葬者，得代為拆除或遷葬，其費用在其應領補償

金額內扣回。

7.工程設計

依市地重劃計畫書所列公共設施工程項目，進行設計與施

工。工程項目及費用，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2條規定包

括：道路、橋樑、溝渠、地下管道、鄰里公園、廣場、綠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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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整地費、材料費及工程管理

費。而重劃區範圍內之電力、電信、自來水管線工程所需費用，

除法規另有規定，從其規定外，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與管

線事業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82條之1規定分擔原則辦理。

8.編造各種清冊，即編造重劃前清冊如下：

（1）重劃前土地清冊。

（2）重劃區他項權利清冊。

（3）重劃區限制登記清冊。

（4）重劃區公有出租土地清冊。

（5）重劃區三七五出租耕地清冊。

9.查定地價

辦理地價查估時應調查各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形，

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

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

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

10.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應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

費用負擔，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

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經扣除後其餘土地則

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之分配原則，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

人，並配合實地設計街廓分配深度及分配方式據以辦理，必要

時並進行位次之調整分配。

11.分配成果公告通知及異議處理

主管機關於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應檢附有關圖冊，將重

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30日，並通知土地所在之鄉（鎮、市、

區）公所陳列有關圖冊，以供閱覽。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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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異議，未

提出異議或逾期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之異議案件，得先予查處

其經查處結果如仍有異議者或未經查處之異議案件，應提交市

地重劃委員會調處；調處不成者，由主管機關擬具處理意見，

連同調處紀錄函報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但分別共有之土地依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者，共有人如提出

異議，主管機關得不予調處，仍分配為共有。

12.地籍整理及地價換算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主管機關應依重劃前後土地分

配清冊所載分配面積與重劃後土地分配圖之分配位置，實地埋

設界標，辦理地籍測量並將重劃後土地分配圖冊等資料送由該

管登記機關（地政事務所）逕為辦理權利變更登記。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8條第 3項規定，土地所有權

人重劃後分配之土地，其重劃前各宗土地之平均申報地價、平

均原規定地價或平均前次移轉申報現值等地價之計算，應於重

劃土地地籍整理後1個月內完成。

13.交接及清償

重劃土地完成地籍測量後，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及使用人定期到場接管，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期間到場

接管者，自指定之日起自負保管責任。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或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應就其超過或不足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通知繳納或發給

差額地價，逾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14.財務結算及成果報告

重劃區所留設之抵費地由主管機關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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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或按底價讓售為國民住宅、

公共事業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

主管機關對於每一重劃區之帳務，應於重劃完成之日起 1年

內辦理結算公告之，市地重劃完成結算後，應於 6個月內撰寫重

劃報告書，層轉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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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簡圖12

12.新北市政府地政局，http://www.asia-survey.com.tw/linkou/about.php#3（最後瀏覽日期
05/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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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訴訟案之背景

本自行研究計畫是採「個案研究」之方式，針對彰化縣政

府所辦理之一公辦市地重劃案所衍生之行政訴訟案進行分析、

研究，以下就該行政訴訟案件之背景情形，分述如下：

(一)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1-10市地重劃概況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10市地重劃區，係依「擬定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

10）細部計畫」附帶條件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全區範

圍環繞員林舊市區外圍，重劃前為「農業區」，重劃完成後變

更為「住宅區」。

內政部 98 年 8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8639 號函核

定重劃計畫書，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98年 9月 17日府地

價字第0980224259A號公告，公告期間自98年 9月 25日起至98

年 10月 26日止；至於土地分配成果係經本府 101年 6月 11日

府地價字第 1010163234號公告，公告期間自 101年6月 19日起

至 101年7月 19日止。

(二)個案背景事實簡介(含大事紀)

1.本案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甲)因其所有坐落員林市三和段

352、352-1 及 384地號等 3筆土地參加本縣第八期員林都市

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10 市地重劃，因同段 352及 352-1 地號

土地上有建物保留，於計扣重劃負擔後無法完整保留建物，

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2條規定，

將未建築土地(同段 384地號)取配部分土地併入分配於同段

1011地號土地，剩餘部分另分配於同段 984地號土地(如圖 1

所示)，甲無需繳納差額地價。復因系爭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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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既成社區地主受益比例較低，其應繳差額地價於 101年8

月 6日提經彰化縣市地重劃委員會（下稱彰化縣重劃會）101

年第 2次會議決議減輕 50%。

2.甲於本區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認為以未建築土地

折價抵付重劃負擔者，應比照差額地價減輕者辦理，本府經

依上開辦法第 35 條第 4項規定進行查處，並通知甲查處結果，

甲不服，復於 102 年 5月 13 日就其異議召開土地分配調處會

議，及102年 6月 7日提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2年第1次

委員會審議，審議決議「依查處結果報請內政部裁決」，本

府遂檢陳相關資料及處理意見報請內政部裁決，內政部於 102

年 10月 21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021號函復「請貴府

依法妥處」，本府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以府地價字第

1020330811號函復甲，甲於102年 11月20日提出訴願，經內

政部於103年 1月22日以台內訴字第 1030066206號訴願決定

原處分撤銷後，本府於 103 年 3 月 20 日以府地價字第

1030079616號函另為處分，甲復於 103年 4月 2日提出訴願，

復經內政部於 103年 9月 24日以台內訴字第 1030236819號訴

願決定原處分撤銷，本府又於 103年 11月26日以府地價字第

1030390261號函另為處分，甲復於 103年 12月 25日提起訴願，

內政部於 104 年 5月 5日以台內訴字第 1042200538 號訴願決

定原處分撤銷。104 年 5月 11日監察院調查意見指出，本府

未依循主管機關內政部先後為裁決及二次訴願決定之「一體

適用之公平原則」，罔顧陳情人權益，顯有違失。104年 7月

3日內政部函請本府評估財務狀況及地主受益程度，研擬符合

一體適用公平原則之方案。本府再提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4

14



年第 2次會議決議，以甲土地分配公告時之減輕成數 25%計算

差額地價發還（金額為新臺幣 338萬 3,721元），本府於 104

年 8月 5日以府地價字第 1040263556 號函復甲，甲仍有不服，

遂於 104 年 8月 9日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以台內訴字第 1042201510號訴願決定駁回，因甲不服，遂

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 12月 22日以105

年度訴字第 59號判決訴願及原處分均撤銷，經本府提起上訴，

最高行政法院於 106年 7月 8日以106年度判字第 352號判決

駁回。經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研商並請示內政部後，提本縣

107年第 2次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本府於 107年 7月 11

日以府地價字第 1070229776號函復甲，甲不服，再提訴願，

內政部於 107年 11月5日以台內訴字第 1070058139號訴願決

定原處分撤銷。再提本縣 107年第 3次市地重劃委員會決議，

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以府地價字第 1070453871號函復甲，

甲仍有不服再提訴願，內政部於 108 年 2月 25日以台內訴字

第1080005274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

3.經提本縣 108年第1次市地重劃委員會決議，本府於 108年 4

月 26日以府地價字第1080136280號函復甲，依平均地權條例

第 60條「按土地受益比例負擔規定」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原有合法建物重劃負擔減輕原則」，採用具計算基礎

及減輕負擔比例 50%為原則，針對合法建物(含法定空地)之重

劃負擔減輕 50%計算，退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27 萬 4,178

元，甲仍有不服，遂提起訴願，內政部於 108 年 7月 23日以

台內訴字第 1080038179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再提本縣市

地重劃委員會 108年第 3次會議決議，依訴願決定意旨試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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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以三和段 384地號土地(空地)併入分配，甲應繳納差額地

價 1,353 萬 2,610 元，再以該金額之 50％作為減輕額度，即

依訴願決定減輕重劃負擔為 676萬 6,305元，並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37條規定：「...非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重劃費用，

不得計入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本府於 108 年 9月 20

日以府地價字第1080332016號函復甲上述審議內容。

圖 1：三和段1011地號系爭土地【以其他地號之空地抵付重劃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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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行政訴訟案事件表(大事紀)

日期 事件

98年 8月 24日 本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1-10市地重

劃計畫書前經內政部核定

98年 9月 17日 上述市地重劃計畫書經本府公告，公告期間自98年

9月 25日起至98年 10月26日止

101年6月 11日 以府地價字第1010163234號公告系爭重劃區土地分

配成果，公告期間自 101年6月 19日起至 101年7

月 19日止

101年8月6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1年第 2次會議決議應繳差

額地價減輕 50%，甲提出異議

102年 4月 1日 以府地價字第1020096046號函通知甲查處結果；甲

仍不服再提異議

102年 5月 13日 就甲之異議召開土地分配調處會議

102年 6月 7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2年第1次委員會審議，審議

決議「依查處結果報請內政部裁決」

102年 10月23日 以府地價字第1020330811號函（第一次處分）否准

甲比照差額地價減輕 50%之請求，甲不服提起訴願

103年 1月22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30066206號訴願決定（第一

次訴願決定）撤銷本府第一次處分

103年 3月 20日 以府地價字第1030079616號函（第二次處分）否准

甲比照差額地價減輕 50%之請求

103年 9月 24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30236819號訴願決定（第二

次訴願決定）撤銷本府第二次處分

103年 11月26日 以府地價字第1030390261號函（第三次處分）否准

甲比照差額地價減輕 50%之請求

104年 5月 5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42200538號訴願決定（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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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訴願決定）撤銷本府第三次處分

104年 5月 11日 監察院調查意見指出，本府未依循內政部「一體適

用之公平原則」，罔顧陳情人權益，顯有違失

104年 7月 29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4年第 2次會議審議，決議採

方案一，以重劃後受益程度區分發還成數，較能符

合一體適用之公平原則

104年 8月 5日 以府地價字第1040263556號函（第四次處分）作成

以土地分配公告時之減輕成數25％計算差額地價發

還甲，金額為 338萬 3,721元，甲不服提起

訴願

104年 12月 25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42201510號訴願決定駁回，

甲提起行政訴訟

105年 12月 22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105年度訴字第 59號判決訴願

及原處分均撤銷，本府不服提起上訴

106年 7月 8日 最高行政法院以106年度判字第 352號判決駁回

107年 6月 22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7年第 2次市地重劃委員會

審議通過，本案依法無差額地價可供減輕，亦不宜

以重劃負擔減輕

107年 7月 11日 以府地價字第1070229776號函復甲（第五次處分）

，甲不服提起訴願

107年 11月5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70058139號訴願決定撤銷原

處分

107年 12月 12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7年第 3次市地重劃委員會審

議通過，以減輕「重劃負擔」50%方式處理(約 166萬

元)

107年 12月 22日 以府地價字第1070453871號函復甲（第六次處分）

，甲不服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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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2月 25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80005274號訴願決定撤銷原

處分

108年 3月 29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8年第1次市地重劃委員會

審議通過，授權業務單位於較前次處分有利下，以

有法定計算基礎及減輕負擔比例 50%為原則，做成修

正方案(約427萬 4,178元)

108年 4月 26日 以府地價字第1080136280號函復甲（第七次處分）

，甲不服提起訴願

108年 7月 23日 內政部以台內訴字第1080038179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

處分

108年 9月 6日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8年第 3次市地重劃委員會審

議通過，依訴願決定減輕重劃負擔為 676萬 6,305元

108年 9月 20日 以府地價字第1080332016號函復甲（第八次處分）

(三)爭點：

承上，就本件行政訴訟案所涉及之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

整體開發單元1-10市地重劃概況及個案背景事實簡介進行探討後，

得歸納出以下爭點內容：

1.彰化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1年第 2次會議召開之原因、決議及理

由之適法性。

2.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之抵付順序之適用與否。

3.重劃費用負擔比例之爭議。

三、 行政訴訟案之判決研析

本件行政訴訟案，受處分人本其憲法上所賦予之訴訟權，進

行後續行政及司法救濟，本文就實務見解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及

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歸納敘述如下：

(一)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見解部分13

13.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9號判決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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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件紛爭之關鍵，係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為避免市地重劃之

所有權人須於重劃前「現金繳納」重劃費用，導致土地所有權

人參與市地重劃之意願降低，乃以便宜行事之措施，違反平均

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1項所有權人應於重劃前『現金繳納』重劃

費用，而以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增配土地必須繳納之『差額地

價』權充替代。然此項地政實務之慣例，忽視『現金繳納』之

重劃費用依法得享有減免重劃負擔之優惠，而增配土地必須繳

納之『差額地價』，則具有損益補償之性質而不得任意減免。

上述行政機關之實務操作或許行之有年，但其違反市地重劃之

法律明文規定與理論基礎，且其任意挪移減免項目之結果，亦

將導致人為操縱市地重劃所有權人間之利益均衡狀態，自非適

法。

2.本件爭議，前經內政部於102年 10月21日函令被告（即本府）

應依法考量重劃負擔減輕一視同仁之原則；嗣後 103 年 1月 22

日第一次訴願決定、103年 9月 24日第二次訴願決定及104年 5

月 5日第三次訴願決定，均認被告違反上述異議意旨，而撤銷

被告拒絕將減免「差額地價」50%之決定，適用於原告（即甲）

主張減免重劃負擔 50%。嗣後被告雖然以原處分作成減免 25%之

決定，並獲 104年 12月 25日之訴願決定予以維持，然原處分及

104年 12月 25日之訴願決定疏未考量『重劃負擔』與『差額地

價』之概念有別，逕自援引減輕重劃負擔之法律依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 2項第10款規定），套用於法無明文得以

減免之『差額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1第 2項及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52條第1項規定），於法不符，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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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告先前三次否准原告請求比照減輕差額地價 50％之標準，嗣

經異議函令及三次訴願決定指摘後所為本件原處分，僅即比照

差額地價減輕 25％，其裁量是否違反平等原則而有裁量濫用？

內政部亦認本件上訴人係以「差額地價」名義，實則係為減輕

重劃負擔之本質。重劃負擔減輕之法律依據，即係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14條第1項及第 2項第10款所稱之「重劃區內原有合

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因此如何減輕及其減輕程度，

悉依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因為市地重劃之受益程度而定，倘若

捨此不為，另以重劃後所有權人是否另行分配土地作為裁量標

準，於法即有未合，無異自行創設法律並無之要件，即本件原

處分所採之「重劃後是否另行配地」，據為是否減輕重劃負擔

之標準，顯屬不當聯結。上訴人所為減輕 25％差額地價發還地

主之裁量決定，因有不當聯結及裁量濫用之瑕疵，自非適法。

4.至於，原告訴之聲明第 2項請求上訴人應作成彰化縣員林市第

八期員林都市計劃整體開發單元 1-10市地重劃區內合法建物或

既成社區所有權人被上訴人，以同重劃區內以有未建築土地抵

付重劃負擔者，亦應減輕 50％之重劃負擔之處分等語。然查市

地重劃如何減輕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及既成社區之重劃負擔，

要屬行政機關裁量之權限，苟其裁量並無濫用，即難指為違法。

(二)最高行政法院見解部分14

1.「差額地價減輕」與「重劃負擔減輕」間在規範體系上之意義及

區辨，恐怕不宜引用未經實證環境分析之學理論述，單憑實證法

文字之形式推導，逕行導出「二者規範作用不同，不能混同運

用」之法律論斷。

14.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2號判決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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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判決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其終局判斷仍屬正當，其

具體理由如下：

(1)被上訴人（即甲）「訴之聲明」之更正與原判決主文第 2項之諭

知，其中「減輕重劃負擔」部分仍可解為內含「減輕差額地價」

之選項。上訴人（即本府）「許可被上訴人一部減輕差額地價

25％，而否准另一部減輕差額地價 25％請求」之原處分，就否

准部分而言，確有違法情事存在，則原判決之主文諭知，就其終

局判斷結論而言，即無違法可言。

(2)原處分之「一部否准」部分，確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裁量濫用

情事存在，仍應予以廢棄，發回上訴人處，依法院（係指本院，

不過本院見解與原判決之見解，僅有「差額地價」與「重劃負

擔」應如何定義之形式差異，但實質上卻一致認為被上訴人本件

負擔之減輕要遵守原來之通案決議，此點需特別指明）揭示之法

律見解，重為裁量之必要，故原判決之終局判斷結論即無違法，

應予維持。

(3)彰化縣重劃會於 101年 8月 6日，針對本件土地重劃案，以 101

年第 2次會議作成「合法建物及既成社區差額地價減免繳納成數

提高至 50％」之決議。依此決議，在本件土地重劃案中，以有

建物土地參與土地重劃，如其實際分得土地面積「大於」應分配

之土地面積，就其面積差額所需補繳之差額地價，得減半負擔。

被上訴人亦屬「以有建物土地參與本件土地重劃案，且其實際分

得土地面積，同樣『大於』應分配之土地面積」，但其沒有繳納

「差額地價」，因為其該繳納之「差額地價」，已經由「將上訴

人原 384地號土地切割部分面積，充為抵價地，」用以抵償前開

「差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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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訴人因此認為本案與前開決議內容所立基之法律事實有所差異，

被上訴人在以他筆空地抵付重劃負擔（因此無需繳納差額地價）

後，還另外分配有「無建物之素地」，此等素地可以即時建築或

買賣，因此與重劃後僅取得已建築房地之地主相較，被上訴人顯

然享有「本件土地重劃案所創造」之額外增益，因此有給予差別

處遇之正當性。

(5)惟土地重劃所生增益之「公平」配置，其權衡標準與連繫因素，

只能立基於「土地」客體，而與「特定地主」之主體特徵無涉，

一個地主因土地重劃所享有之增益，是各筆土地受益之加總，不

能因為其土地面積較大，土地筆數較多，即謂其應分得之重劃增

益總量可遞減或其應分攤之重劃成本總量應遞增。上訴意旨所稱

「重劃土地如有 2筆以上，受益程度相互牽動，不能割裂單獨一

區塊來衡量其受益程度」云云，此等論點無規範上之正當性。故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無因重劃案而取得他筆素地」一事，作為

給予差別處遇之理由，顯然是針對「規範評價不應給予差別處

遇」之事項，而給予差別處遇，自屬平等原則之違反，難謂合法。

(6)財務因素是通案之考量，而非個案之考量，如果上訴人已對「有

建物土地地主參與土地重劃後，應繳納差額地價作成決策」，在

此適用範圍內之地主，即可引用平等原則來主張其權益，財務平

衡因素即不應再行考量。況實施土地重劃作業之公部門，在法制

上本享有高度之優勢地位，其對土地重劃之財務風險即應自行吸

收，不能任意推卸自身之實施責任。現行土地重劃法制，就實施

重劃之財務控管事項，賦與實施重劃作業之公部門，如此強大及

優勢之壟斷地位，卻不能要求其承擔財務預估失準之風險，不僅

在「重劃土地地主與實施重劃公部門之利益衡量」上，失去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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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均衡性，而且也會讓實施重劃作業之公部門，失去「謹慎保

守進行成本投入」之誘因，難謂符合土地重劃法制之立法精神。

(7)土地重劃法制，並無「財富重分配」之功能，實施土地重劃作業

之公部門實「無權」要求「參與重劃地主中土地資源較多者，要

為土地資源較少者作出犧牲，承擔較多之重劃成本，分潤較少之

重劃增益」。因此上訴人以上「差別處遇」之法律論點，明顯違

反平等原則。

(8)原判決認為本案有裁量違法情事，雖係以「不當聯結」之法律觀

點切入，但其理由形成基本上與本院前開「違反平等原則」之論

述相容，應認合法有據。又因事涉裁量，原判決將之發回，亦屬

無誤，原判決應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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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關市地重劃行政處分之研究

市地重劃涉及人民財產權限制，屬於我國憲法第15條「財產

權保障」重大基本權利限制，同時，行政機關在市地重劃過程

中須扮演積極主動之角色，其所為諸多行政行為，如行政處分

等，基於「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亦

應明確規定行政行為對於市地重劃之計畫擬定、核定及公告通

知等應作為之內容，俾符合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等，其相關

事項分述如下：

（一）重劃計畫書之擬定、核定及公告通知

   1.重劃計畫書之擬定15

按於「重劃區之選（劃）定」之後，主管機關須為「重劃計畫

書之研訂」，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重劃

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

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第 3項並規定第1項「重劃計畫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二、法律依據。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五、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六、土地總面積：指計畫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面積及未登記

地之計算面積。

七、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

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平均負擔比率。

八、預估費用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工程項目及

其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總額與平均負擔比率。

九、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

十一、財務計畫：包括資金需求總額、貸款及償還計畫。

十二、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十三、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2.重劃計畫書之核定

15.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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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重劃地區選定後，

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

管機關核定。」上級主管機關於接到地方主管機關函送之市地

重劃計畫書之後，應依法予以「實質審查」作成決定，上級主

管機關並應依法裁量，有學者指出16，此時主要考量點為：市

地重劃之實施對於實現都市計劃所列目標是否具「必要性」，

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意旨，參照國外法，市地重劃之實施

不僅屬「地方自治權限（利）」之事項，亦為其之「義務責

任」。因此，只要合於客觀事實，地方重劃主管機關須為「合

義務性裁量決定」，而無不核准市地重劃之理。而我國之市地

重劃擬定機關屬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職此，重劃地選

定後，主管機關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即應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3.重劃計畫書之公告通知

(1)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重劃計畫書經核

定後，主管機關應依法公告以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舉行

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同法第14條第 2項規

定，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四、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2)重劃計畫書內容所載事項與土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息息相關，

其得於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 2項之公告期間內，（30

日）藉由主管機關所舉辦座談會或其他方式表達意見，以瞭

解重劃計畫之內容。

(3)有學者指出17，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6條第1項之通知對象

僅限於「土地所有權人」而不及於他項權利人，似非妥適，

蓋重劃之實施結果影響不以土地所有權人為限。

（二）研訂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18

承前所述，因市地重劃具重大公益並費時甚久，為避免人民土

地權利移轉影響重劃計畫，應限制人民就其財產權一定之行使，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意旨，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

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 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

16.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45

17.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45

18.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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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因此對人民財

產權之限制須以法律或法律授權命令加以規定，始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基此，於市地重劃中關於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規

定分述如下：

1. 為便利重劃各項作業之執行及重劃工程施工，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可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9條規定，於「重劃

地區選定」之後，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之後，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分割等，

其禁止或限制期間，以1年6個月為限。

2. 上述所稱「土地處分與變更禁止」之實施非毫無限制，

此限制之「界限」應考量是否逾越依據參與重劃地之

「情狀關連性」所生之「程度」，其內容屬個案與事實

認定範疇，例如老舊市區與新市區之重劃地是否實施

「土地處分與變更限制」之程度不同，而主管機關並非

一定須發布此措施，若不影響重劃作業者，得免予發布。

3. 有學者指出，倘禁止期間屆滿，主管機關若繼續實施禁

止措施，基於我國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意旨，如

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事由，可能導致「須補償」之法律

效果，蓋「延長禁止期間」與土地徵收相較，實質上已

具有相同法律效果。

4. 重劃主管機關為旨揭「土地處分與變更禁止」之後，原

則上該管登記機關即應受理其禁止或限制事項有關之登

記申請案，惟若基於「法律事實」（如繼承登記）或

「限制登記」（如強制執行登記等），因該等登記對於

上述因重劃而為之處分與使用限制登記具有對抗效力，

對於重劃作業之進行並無「妨礙」或「不利」之虞。

(三)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

    按於重劃計畫書合法發生效力之後，依據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19條之規定，「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

主管機關應即實施重劃區範圍、公告設施用地及土地使用現

況之測量，並調查各宗土地使用現況，編造有關清冊。」。

復依據同辦法第 20條規定，「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

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一、重劃前之地價

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

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二、重

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

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

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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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重劃前後之價格影響因素亦不相同，惟無論如何重劃

區內每宗土地之重劃前後地價，均應查估，且均須提請地價

評議委員會審議，資以作為後續計算重劃負擔與分配土地之

基礎。

 (四)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

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

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

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

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

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

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其經限期繳納而逾期不繳納者，得移

送法院強制執行。」依該條規定之意旨，主管機關應計算重

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參加重劃所應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及「費用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經扣除後其剩餘土地則依原「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

並配合實地設計街廓分配深度及分配方式據以辦理，必要時

須進行位次之調整分配。事實上，「重劃負擔額度」攸關

「土地分配」之數量，從而，兩者關係密切。19

 (五)分配結果之公告及異議處理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 2規定，「主管機關於辦理

重劃分配完畢後，應將分配結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公告期間

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其分配結果

於公告期滿時確定。前項異議，由主管機關調處之；調處不

成，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之。」是主管機關於辦理重劃

分配完畢後，應檢附有關圖冊，將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30

日，並通知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陳列有關圖冊，以

供閱覽。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

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其分配結

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若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則由主管

機關予以調處，調處不成，則由上級主管機關予以裁決。

1.公告:

公告期間為 30日，其公告之內容主要為:

(1) 計算負擔總計表

(2) 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19.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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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4) 重劃前地籍圖

(5) 重劃前後地號圖

(6) 重劃前後地價圖

2. 通知:

主管機關須以雙掛號函件寄達每一土地所有權人，或由

專人送簽收，以資慎重。

3.異議處理:包括

(1) 異議提出時間:須於分配成果公告期間內以書面為

之

(2) 異議提出主體：須以土地所有權人為限

(3) 異議處理方式：須先由主管機關予以調處，必要

時得送交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若調處不成，則

由上級主管機關予以裁決。

 (六) 本案相關之市地重劃行政處分

    本件甲所有系爭土地參加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

畫整體開發單元1-10市地重劃，系爭三和段 352及 352-

1 地號土地上存有合法建物，於扣計重劃負擔後無法完

整保留建物，本府乃將未建築之同段 384地號土地取配

部分土地併入分配於同段 1011地號土地，剩餘部分另分

配於同段 984地號土地，甲無需另行繳納差額地價。復

因該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及既成社區地主受益比例較

低，其應繳差額地價於 101年 8月 6日提經彰化縣重劃

會 101年第 2次會議決議減輕 50%。甲提出異議，主張未

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負擔者，應比照差額地價減輕者

辦理，經本府以 102 年 4月 1日府地價字第 1020096046

號函予以否准，甲再提異議，案經本府以 102 年 7 月 1

日府地價字第 1020199173號函檢陳相關資料及處理意見

報請內政部裁決，經內政部以 102 年 10月 21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1026652021號函復在案，本府乃以第一次處分

回復原告無法比照差額地價減輕 50％。甲不服，提起訴

願，經內政部第一次訴願決定撤銷第一次處分。嗣本府

以第二次處分回復原告無法比照差額地價減輕 50％，甲

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第二次訴願決定撤銷第二

次處分，本府再以第三次處分否准原告比照差額地價減

輕 50%之請求，甲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第三次

訴願決定撤銷，本府乃再以第四次處分通知原告因其尚

有剩餘空地另行配地，受惠於重劃建設增值之效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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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程度確實高於重劃後僅有已建築房地者，以土地分

配公告時之減輕成數25%計算差額地價發還，金額為 338

萬 3,721 元，內政部以第四次訴願決定駁回，甲提起行

政訴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 105年度訴字第 59號判決訴

願及原處分均撤銷，本府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以106年度判字第 352號判決駁回。

     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7年第 2次市地重劃委員會

審議通過，本案依法無差額地價可供減輕，亦不宜以重

劃負擔減輕以第五次處分函復甲，甲不服提起訴願，內

政部以第五次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本縣市地重劃委員

會 107 年第 3 次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以減輕「重

劃負擔」50%方式處理(約 166萬元)，以第六次處分函復

甲，甲不服提起訴願；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8 年第 1

次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授權業務單位於較前次處

分有利下，以有法定計算基礎及減輕負擔比例 50%為原

則，做成修正方案(約 427萬 4,178元)以第七次處分函

復甲，甲不服提起訴願；內政部於108年 7月 23日以台

內訴字第1080038179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再提本縣

市地重劃委員會 108 年第 3 次會議決議，依訴願決定意

旨試算後，如未以三和段 384地號土地(空地)併入分

配，甲應繳納差額地價 1,353 萬 2,610 元，再以該金額

之 50％作為減輕額度，即依訴願決定減輕重劃負擔為

676 萬 6,305元，並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7 條規定：

「...非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重劃費用，不得計入重劃

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本府於 108年 9月 20日以第八

次處分函復甲上述審議內容。至本府所為處分是否符合

「分配正義原則」及「利得平衡原則」，則詳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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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重劃負擔及差額地價處分如何兼顧分配正義原則及利得平

衡原則之研究

     市地重劃區內每位參與之土地所有權人均須依據其因重劃

所得利益公平地承擔「重劃共同負擔」所需費用，此為「利得

平衡原則」之體現，且主管機關亦必須遵守「分配正義原則」，

亦即無人得於市地重劃完成後獲較重劃前更多之利益，如有獲

取增值，主管機關須予以汲取，以符合等值原則之意旨20。有關

重劃負擔及差額地價處分如何兼顧正義原則及利得平衡原則，

以下分述之：

(一) 正義原則之概述

正義(justice)一詞為涵義精深、廣被運用的哲學觀念，

不論是法律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經濟哲學及倫理學均

以正義為核心課題。就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正義觀而

言，正義有廣義的「普遍正義」(universal justice)及狹義

的「特殊正義」（particular justice）之別。就前者言之，

「正義就是合法、守法而又行事公正」，「一切德行在正義之

中得到成全。」亦即是「全德」（complete virtue）。就後

者（狹義）言之，正義指涉與公平概念相關的殊德

（particular virtues），亦即指行事公平或公正，這種狹義

的特殊正義包括（一）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基

於公平分配財貨或資源；（二）矯治正義（rectificatory

justice）-對於某種既成的不義結果予以矯正或重新分配。

20.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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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市地重劃而言，正義原則所體現者，為分配正義，而所

謂分配正義21係指國家透過公權力將社會資源、財產為平等分

配，使每個人均有一定程度的物質享受。舉例而言，國家將教

育資源平分於各縣市，或者國家透過課稅的方式，再一次進行

個人財產的分配。與分配正義相類似的概念，則為矯治正義。

(二) 公平原則與利得平衡原則概述

以市地重劃為例22，於重劃實施地區內，所有土地不論公、

私有，一律均應參加重劃，而將總土地視為所謂「重劃總量」

之概念，以作為配地之用。又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對於因重劃所

生損益均應公平分攤，此為所謂「平等對待原則」(公平原則)。

而對於重劃費用之分攤更須謹守「平等負擔原則」，但非謂

「齊頭式」平等，而是必須依據土地因「重劃利得」程度以決

定負擔內容，此為「利得平衡(回饋)原則」之意旨。

此外，主管機關亦必須遵守「分配正義原則」，亦即無人

得於市地重劃完成後獲較重劃前更多之利益，如有獲取增值，

主管機關須予以汲取，以符合等值原則之意旨。若細繹重劃之

立論基礎，事實上應係植基於所謂「利害共同體」此一思維上，

此亦為維繫土地重劃不可或缺之重要基石，蓋唯有如此，才能

提升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土地重劃之意願。

旨揭所稱平等負擔原則，其負擔項目可包括兩大部分，一

為供作共同使用所需土地(如公園與兒童遊戲場等)之「扣除

地」；另一為因重劃受益之「捐贈(回饋)地」。以市地重劃為

例，於重劃完成後之土地分配原則，主管機關所據以配地之思

維主要可歸納為兩種主義，一為「價值分配主義」；另一為

21 .淺論契約資訊分配正義，李冠衡律師，https://zoomlaw.pixnet.net/blog/post/66081828（最後
瀏覽日期 07/26/108）

22.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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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分配主義」，惟無論如何，主管機關須依法裁量，而不

得恣意為之，當然，倘若參與人全體同意的話，則尚有第三種

分配方式之可能性，例如得以土地之「全體使用強度(如容積

率)」作為分配之基準，茲不贅述。

(三) 重劃負擔及差額地價之問題分析

     依前述所稱之「平等對待原則」與「平等負擔原則」對

於重劃參與人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23，亦即重劃區內每位參與

之土地所有權人均須依據其因重劃所得利益公平地承擔「重劃

共同負擔」所需費用，至於所稱「利益」如何衡量，主要係以

重劃前、後土地地價為判定之指標。而「重劃共同負擔」主要

可分為兩大項目:一為「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另一為「重劃

相關費用負擔」，依實務之經驗法則得知，前者比率大約為重

劃總面積之 30%至40%；而後者約為 5%至 15%，依平均地權條

例第 60條第 3項規定24，原則上兩者合計不超過重劃總面積之

45%。

  表 1：市地重劃之負擔簡圖25

而關於「重劃共同負擔」及「重劃相關費用負擔」內容分述如下26:

      1.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其內容可細分如下:

23.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86
24.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3項規定:「依第一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
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25.臺北市政府地政局，https://www.lda.gov.taipei/cp.aspx?n=D5296A4CACA833D9（最後瀏覽日期
08/16/108）

26.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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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定公共設施用地

所謂「法定公共設施用地」，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1條第 1款規定27，係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

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 10種用地之謂，其

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

地後，須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計

算予以負擔。旨揭 10種用地多具「閭鄰性」公共設施之

性質，是其服務腹地須與市地重劃實施之「地區範圍」

相符。

       (2)非法定公共設施用地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2項規定28，對於未列為共同

負擔之「法定公共設施用地」(如體育場用地)，主管機

關仍得以重劃區內公有土地予以「優先指派」 (亦即

「指定分配」之謂)。茲所稱「公有土地」係指公有未建

築用地或已存有建物但因實施重劃而須拆除土地之謂，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1項規定29，公有地提

供(指派)之順序為:1.本直轄市、縣(市)有土地。2.本鄉

(鎮)有土地。3.國有土地。4.他直轄市、縣(市)有土

地。5.他鄉(鎮)有土地，此一「先本區、後他區」之指

派原則。應可資贊同。而若與市地重劃性質較為相似之

27.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
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
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參加
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

28.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2項規定:「重劃區內未列為前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於
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地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

29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依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二項指配之公有土地，以未建
築或已有建築物因實施重劃而須拆除之土地為限。其提供順序如左：一、本直轄市、縣 (市) 
有土地。二、本鄉 (鎮) 有土地。三、國有土地。四、他直轄市、縣 (市) 有土地。五、他鄉 
(鎮) 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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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以論，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3條第1項規

定30，原則上，其區內公有土地係以「作價」(出售)或

「領回土地」(亦即領回「抵價地」)之方式參與區段徵

收，而若需地人(例如體育場所主管機關)擬取得該「優

先指配地」(亦即公有土地) 者，仍須予以價購，而非得

以「無償取得」，俾利「優先指配地」所有權人可獲得

售價，而需地人亦得獲取所需用地，誠屬一舉兩得。又

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3 條第 2項規定31，倘若經重劃

區全體所有權人同意者，仍得增設相關「非法定公共設

施用地」，使其成為「重劃共同負擔項目」。

上述 10種法定公共設施用地係為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

權人之「共同負擔」，其內容尚得細分為「臨街地特別

負擔」與「一般(用地)負擔」兩種，分述如下:

臨街地特別負擔，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5條第 2項規

定32，所謂臨街地特別負擔，係按重劃後分配於道路兩

側之臨街地，對其面臨之道路用地，按路寬比例所計算

之負擔。

一般(用地)負擔，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

定33，係指公共設施用地(指已扣除「抵充地」者)扣除

道路及兩側臨街地特別負擔後餘額負擔，從而，其負擔

不像旨揭「臨街地特別負擔」僅限於「道路用地」而已，

尚包括 9種法定公共設施用地。

30 .土地徵收條例第 43條第 1項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以作價或領回
土地方式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分配。但區段徵收前已作為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用地使用者，應無償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

31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重劃區供公共使用之十項用地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
非經重劃區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不得列為共同負擔。」

32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5條第 2項規定:「前項之臨街地特別負擔，指重劃後分配於道路兩側
之臨街地，對其面臨之道路用地，按路寬比例所計算之負擔。」

3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第一項之一般負擔，指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扣除道路
兩側臨街地特別負擔後，所餘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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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地重劃相關費用負擔

所謂「重劃相關費用負擔」，其係由參加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而為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

建築土地折價抵付，此土地即為「抵費地」，至於重

劃費用負擔之內容可細分如下:

           (1)工程費用34

包括道路、橋樑、溝渠、鄰里公園、地下管道等公

共工程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材料費、工程管理

費。

         (2)重劃費用

包括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地籍整理費及辦理本重劃區

必要之業務費。

         (3)貸款利息

係指重劃機關向金融機構借貸旨揭費用所須支付之本

金與利息。

        3.差額地價之探討35

所謂「差額地價」係指參加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實

際分配」與應當分配之面積不符之際，主管機關針對兩

者之差額依據重劃後地價決定所應「繳納」或所應「領

取」地價數額之謂，是其應具有「損益補償」之特性，

而亦為土地法第139條所肯認，蓋其規定: 「土地重劃

後，土地所有權人所受之損益，應互相補償，……。」

對此，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2條與第 53條乃對於「市

地重劃」予以進一步規定，前者謂: 「重劃後實際分配

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

3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https://www.lda.gov.taipei/cp.aspx?n=D5296A4CACA833D9（最後瀏覽日
期 08/16/108）

35.陳明燦，《土地重劃理論與實務》，第一版，(台北：新學林，2012)，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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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管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超過部分按評

定重劃後地價限期繳納差額地價；逾期未繳納者，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第1項)。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

於應分配之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

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不足部分，按評定重劃後

地價發給差額地價補償；逾期未領取者，依第五十三條

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第 2項)。」後者則規定: 「土

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不能分配土地時，主管機關應於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六十日內，以其重劃前

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但重

劃範圍勘定後，除因繼承或強制執行者外，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分割土地，致應分配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

評定重劃前地價發給現金補償；逾期未領取者，依第五

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第1項)。土地所有權人

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巳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

分之一，經主管機關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後，如申

請放棄分配土地而改領現金補償時，應以其應分配權利

面積，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予以計算補

償(第 2項)。」此乃肇因於市地重劃區內除土地產權複

雜外，又必須受到都市計畫以及土地利用相關計畫之拘

束(例如使用分區、用地種類以及最小建築基地面積等)，

從而，差額地價此一機制之存在，確有其必要性。

(四)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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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最高行政法院於本案之見解，其認為原處分之「一部否

准」部分，確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裁量濫用情事存在，

且土地重劃法制，並無「財富重分配」之功能，行政機關

無權要求「參與重劃地主中土地資源較多者，要為土地資

源較少者作出犧牲，承擔較多之重劃成本，分潤較少之重

劃增益」，此違反平等原則。

2.且市地重劃與土地徵收之本質不同，於其實施與否之考量

因素中，公、私利益具同等重要性，公利益不得凌駕私利

益之上，從而市地重劃仍應是側重「調和私利」之工具，

而針對公辦市地重劃，行政機關如何合理行使其行政高權，

並取得重劃區內土地權利相關人之信賴，將是推動土地重

劃成功之不二法門。而本文以為，欲取得土地權利相關人

之信賴，行政機關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符合分配正義原則、

利得平衡原則及平等原則。

3.惟就本案而言，本文以為行政法院應尊重行政機關於本個

案之專業判斷餘地，因係由本府社會多元利益代表或專家

組成的委員會所作成的決定，且本府於本案中，應認就個

案之法安定性和平等原則應適度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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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法上公平原則等與市地重劃處分法安定性的優先性之研究

(一)法安定性概述

1.法安定性之內涵

        法安定性係現代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之一，乃具有憲法位

階的原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亦不乏明白援引法安定性作為立

論基礎而作出憲法解釋36。所謂法安定性，有論者認為其概念為

廣義法安定性，內涵包含兩種概念，其一為藉由法律達成之安

定，又稱不可破壞性、穩定性，此為通常所謂的法安定性，其

二為關於法律本身之安定，亦稱法之確實性37。

2.法安定性之要素

法安定性原則得拘束一切國家行為，包含立法、行政命

令、行政處分和裁判，基於法安定性原則，國家立法原則不得

溯及既往，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發生存續力，裁判亦發生

確定力。所謂法安定性具有下列四個要素：1.秩序之安定性，

指方向安定性，著重在對未來國家之法行為與法效果之可預見

性，另一觀點指法律之確定性，重點在於法律內容之明確性、

簡易性、可了解性及法律要件及效果之確定性。2.法律之不可

破壞性和可實現性，指法貴在可行，故法律須具備實效性。3.

法律和平性，指團體內部之和平安定秩序，排除多重的有疑義

的法律裁判，避免糾爭及法律爭議之發生，一旦發生爭議，可

以透過法定程序加以解決。4.法律之穩安性，並非指法律之不

可變更性，而係指法律不得作快速的、頻繁的和急遽的改變。

在法律發展和變遷過程中保持穩定性。38

36.例如：釋字第 410號、釋字第 432號、釋字第 446號、釋字第574號、釋字第570號、釋字
第574號、釋字第592號、釋字第613號、釋字第620號、釋字第629號、釋字第 728號、釋字
第 761號、釋字第 771號。
37.城仲模，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83年出版，頁272。
38.林合民、李震山、陳春生、洪家殷、黃啟禎，行政法入門，頁30，200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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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定性雖然多展現在法律之修訂方面，但在行政領域

方面，亦係不可忽略之原則，國家在某些行政事務上，為了使

行政任務須能夠在執行上，提高可行性，以順利達成行政目

的，又國家從事某種行政事務時，其所涉團體間所形成之法律

關係應該要能夠安穩，具有和平安定秩序，故本文認為承認行

政機關在特定行政領域上具有「判斷餘地」，以尊重行政機關

之決定，法院不宜輕易撤銷，除使行政任務能夠實踐，亦具有

因行政行為所形成之法律關係秩序能夠安定，具有法安定性之

性質與達成法安定性之作用存在。

3.釋憲實務之見解

法安定性係從法治國原則所導引出，不論在憲法層次或

行政法層次都有其適用，從法安定性之內容與定義亦可衍生出

「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等原則，均蘊含法安定原則之精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32號解釋謂：「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而

依法應受懲戒處分者，必須使其能預見其何種作為或不作為構

成義務之違反及所應受之懲戒為何，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為了確保人民經濟活動之預測可能性，基於法安定性原則，要

求課以人民義務負擔或處罰人民之法律規定內容，應當僅可能

具體明確，使人民事先預測其法律上義務負擔內容，或其違規

行為被處罰之要件和法律效果為何。 39再者，司法院大法官第

525號解釋謂：「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

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

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

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深言之，人民對於國家行為

39.程明修、陳清秀、胡博硯、宮文祥、范文清、范秀羽、揚奕華合著，憲法講義，頁37，2018
年10月出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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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合理信賴，具有信賴基礎及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時，國家

應予以適當保護，此原則之作用乃在維持法秩序之安定，具有

法安定之精神。另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蘊含法安定性，司法

院大法官第 574號解釋謂：「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

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因

此，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

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惟人類生活

有其連續性，因此新法雖無溯及效力，而係適用於新法生效後

始完全實現之構成要件事實，然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

序，仍難免發生影響。此時立法者於不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原

則下，固有其自由形成空間。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

之權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利

影響者，立法者即應制定過渡條款，以適度排除新法於生效後

之適用，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俾符法治國之法安定性

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4.法安定性乃不容忽視之原則

    由上述論述可知，法安定性屬於憲法位階之原則，攸關人

民對於法律秩序之信賴，亦影響人民權益甚鉅，故國家在從事

公任務行為時，不論係行政、司法、立法等國家行為除須遵守

法令規定外，在考量各項原理、原則時，具有憲法位階之法安

定性不應被忽視，亦應一併加以考量，以免削減國家行為在個

案所為決定之合法性與適當性。

(二)本案法安定性之探討

1.關於本案而言

本案市地重劃於內政部 98年 8月 24日核定重劃計畫書，

本府於 98年 9月 17日公告，復因考量該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

及既成社區地主受益比例較低，其應繳差額地價，彰化縣重劃

會 101年第 2 次會議決議減輕 50％，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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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該決議，迭經數次訴願後，本府重新評估財務狀況及地主

受益程度，研擬符合一體適用公平原則之方案，再提送本縣市

地重劃委員會作出 104年第 2次會議之決議40，惟甲仍不服該決

議，經過第 4 次的訴願程序後，提起行政訴訟，105 年 12 月 22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重劃負擔」與「差額地價」之概念有

別，前者係以「重劃費用」實際所須費用為計算基準，而「差

額地價」則係以重劃「完成後」之地價作為計算基準，兩者性

質並不相同，重劃負擔得依受益程度不同，依法享有減輕之優

惠；差額地價則係損益補償之公益性質，必須全數繳納，法律

上並無減免差額地價之規定。換言之，「重劃後」增配土地之

所有權人應該繳納之「差額地價」如能任意減輕，等於證明

「重劃前」關於「重劃負擔」之計算不實，無異於係由重劃後

短配土地之所有權人補貼重劃後增配土地之所有權人，不符上

述「等值配地主義」、「平等對待原則」、「利得平衡原則」

之法律原則。並認為 3次訴願決定意旨認為本府係以減輕差額地

價之名義，但實則係為減輕重劃負擔之本質，然重劃負擔之法

律依據，即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2項第10款之「重劃區

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因此如何減輕及其減

輕程度，悉依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因為市地重劃之受益程度而

定，倘若捨此不為，另以重劃後所有權人是否另行分配土地作

為裁量標準，於法即有未合，無異自行創設法律並無之要件，

即本件原處分所採之「重劃後是否另行配地」，據為是否減輕

40.104年 7月29日召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04年第 2次會議審議，方案一略以：1.以他筆空
地抵付重劃負擔後無須繳納差額地價，且未另外分配土地者，因公告確定未能另行分配土地，
以減輕成數 50％計算差額地價發還地主。2.以他筆空地抵付重劃負擔後無須繳納差額地價，但
剩餘空地另行配地者，因尚有立可建築或買賣處分之土地，受惠於本區重劃建設增值之效益，
其受益程度確實高於重劃後僅有已建築房地者，以土地分配公告時之減輕成數 25％計算差額地
價發還地主，……；方案二：以他筆空地抵付重劃負擔後無須繳納差額地價者，一律以土地分
配公告時之減輕成數 25％計算差額地價發還地主。經出席委員討論後決議：經討論後，委員贊
同方案一以重劃後受益程度區分發還成數，較能符合一體適用之公平原則，決議採方案一，請
業務單位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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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負擔之標準，屬不當連結等理由判決本府敗訴。本府提起

上訴，106年 7月 8日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理由與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所持理由不同，認為「重劃負擔減輕」，其實施結果，給

予逾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所定附件二計算公式法定標準

之「特別優惠」，而手段之選擇公部門享有一定之裁量權限，

「減輕差額地價」也算是「減輕重劃負擔」多種手段中之一

種。並認為即使在決定「重劃負擔」之程序階段，「減輕」自

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地主肩上所卸下之負擔，還是要轉由實施

土地重劃作業公部門負擔。此與「差額地價」之減輕，實無本

質差異。惟仍認為本府以「甲有無因重劃案而取得他筆素地」

一事，作為給予差別處遇之理由，顯然是針對「規範評價不應

給予差別處遇」之事項，而給予差別處遇，自屬平等原則之違

反，難謂合法。

2.法院裁判見解對本案影響

本案市地重劃自 98年核定後至 106年最高行政法院作出

判決，歷經長達 8年之久，造成長久以來本案市地重劃之法律關

係未能終結而懸而未決，其主要癥結在於彰化縣重劃會考量重

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及既成社區地主受益比例較低，其應繳差

額地價予以減輕之幾次決議(101年第 2次會議決議、104年第 2

次決議)，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甲不服此決議，進而提起訴

願、行政訴訟。然本案市地重劃之主要爭點在於本府、土地所

有權人甲、訴願審議機關內政部、行政法院間對於如何減輕

「差額地價」(或重劃負擔41)之評估計價才符合平等原則持有不

同見解，此見解歧異除導致本案法律關係之確定需耗時長久，

影響到本案市地重劃法律秩序之安定，再者，倘行政法院之見

41.本案本府所為減輕差額地價之處分，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該處分雖係減輕差額地價之
名，但實質上則係減輕重劃負擔，但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為二者概念相當並無本質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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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市地重劃主管機關減輕差額地價之決定迥異時，將造成主

管機關必須重新進行檢討「差額地價」（或重劃負擔）之評估

計價，如此將造成重劃區內為數眾之多土地所有權人原本已信

賴應繳納之「金錢」，必須重新進行找補價額之作業程序，不

僅動搖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對於辦理市地重劃公部門所為

「差額地價」（或重劃負擔）之評估計價決定之方向安定性，

亦會恐將牽動本區負擔總表及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之重新計

算，且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62條規定：「市地重劃後，重行分

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其

原有之土地。」市地重劃分配成果之公告，將確定土地分配交

換分合之結果，使原土地所有權人發生權利得、喪、變更之權

利變動，如未考量法律安定，恐將牽動土地分配成果，影響有

近三千筆土地，而本區有 99%以上土地已重劃完成，自 103年來

已有不少原土地所有權人因移轉使用而獲得重劃利益，如因個

案土地所有權人甲提起行政救濟而溯及而必須重新計價，將導

致後續變動其他 99%以上土地分配之效力而面臨土地分配之不確

定性，並增加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

信賴，也造成市地重劃之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影響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公部門辦理市地重劃行為之可預見性而破壞

市地重劃法律秩序之安定。 

(三)市地重劃處分公平原則與法安定性衝突優先性之衡量標準研析

1.實務與學界仍有待探討

市地重劃制度固然側重於受益者負擔的公平原則，亦即

公部門對於土地分配、重劃負擔、差額地價之分配計算等決定

涉及分配正義，而以符合公平原則為其精神，但由於法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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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源自於法治國原則，兩者皆同為屬憲法位階，因此個案中當

法公平性原則與法安定性發生衝突時，應如何解決始為合理?一

旦發生衝突法安定性是否應即全面地、一味地退讓，而以保護

法公平性原則為優先，是值得商榷的。本案因為重劃區內所有

權人甲對於辦理市地重劃之主管機關即本府所為減輕之決定(辜

不論減輕的是重劃負擔或差額地價)，認為係違反平等公平原則

進而提起行政救濟，訴訟結果導致本府必須重新辦理「分配」

作業，耗費時間，行政成本等資源，再者，本案高等行政法院

與最高行政法院均秉持著以平等，公平原則為立論基礎而作出

判決，卻忽略了法安定性之要求，其結果影響本案市地重劃法

律關係之秩序，恐有違法安定性，所以個案中當法公平性原則

與法安定性發生衝突時，應如何解決始屬允當，目前實務與學

者對此部分似未多有著墨。

2.承認判斷餘地具有法安定性之性質及維持之作用

行政事務之決定若係由社會公正人士或專家組成之委員

會所為者，因其成員多係代表各種利益，且其決定需經過一定

程序，故與一般公務員基於本位所做之判斷，有所不同，行政

法院原則上應予尊重42。基此，當本案市地重劃過程中，公部門

所為減輕發生法公平性與法安定性兩種不同規範價值之衝突

時，究應優先保障哪種價值為宜，本文認為以判斷餘地之精神

並以利益權衡作為判斷基礎或許係可以作為思考的基本方向，

有鑑於市地重劃制度乃係公部門將已發布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

圍內土地，以交換分合的手段，將地界不整或畸零狹小或未面

臨道路的土地，重新劃定界址及地形，使原來每筆土地都面臨

道路成整齊宗地，其關鍵技術在於土地交換分合，具有高度技

42.李惠宗，案例式法學方法論，頁342，2014年9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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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且依照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條規定：「依本條例

第五十六條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

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形，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

利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

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

變通補償之標準。」由於重劃負擔與土地分配之計算涉及費用

與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計算，並依土地受益比例負擔、重劃前

後地價評估，是以重劃負擔或差額地價之計算合理與否，不僅

亦具有高度專業性，而重劃區內土地之地形地勢位置交通環境

等情形，所轄主管機關理應該較為熟稔，故尊重主管機關之專

業裁量權限乃較為理想之作法，況市地重劃委員會其係以委員

會之組織型態設置，委員組成亦具有兼顧各方利益，除有機關

代表外，尚有專家學者參與，甚至包含重劃區內土地所有人代

表作為委員，具有作為民眾參與的機能，已有足夠的程序保

障，能並確保主管機關能公正衡量分配之目的，基此，主管機

關基於市地重劃委員會決議所為重劃負擔差額地價等方面之決

定，應具有判斷餘地精神之決定，如僅因重劃區內個案土地所

有人認因違反公平原則而重新分配，對比造成動搖土地分配成

果之效力、影響其他多數土地所有權人之利益程度甚鉅與其信

賴，以及基於市地重劃制度可增進土地利用，對於都市建設發

展亦甚有助益，具有追求公共利益之重要目的等，兩相衡量

下，此時公平原則理應退讓，而有優先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

以求市地重劃法律秩序安定，故行政法院宜如同判斷餘地之審

查，尊重辦理市地重劃之行政機關所為之判斷決定。

(四)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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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平原則與法安定性原則皆為憲法位階，惟當法公平

性與法安定性兩種不同之規範價值發生衝突時，究應優先保障

哪種價值為宜，在市地重劃案件中有關本府所為減輕之決定，

本文認得以判斷餘地為精神並以利益權衡作為判斷基礎。

由於重劃負擔或差額地價之計算合理與否，具有高度的

專業性，而市地重劃委員會之組成係以委員會型態，委員組成

已有兼顧各方利益，並具有作為民眾參與的機能，提供足夠的

程序保障，並確保主管機關能公正衡量分配，故行政法院宜如

同判斷餘地之審查，尊重辦理市地重劃之行政機關所為之專業

判斷。本府基於市地重劃委員會所為之減輕決定，行政法院應

予尊重，不宜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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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實施市地重劃之主管機關有一定之裁量權限

本案依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判字第 352號判決意旨，對

「減輕重劃負擔」手段之選擇，實施土地重劃作業之公部門

享有一定之裁量權限，而「減輕差額地價」也可算是多種手

段中之一種。其正當性首先是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所

揭示之重劃負擔計算公式，對受益程度較低之重劃土地地主

而言，並不能精準反應其受益比；再者則是公部門在取得重

劃增益之過程中，享有優勢地位，其可以預估重劃地主之純

益比，因此有機會取得較多面積之抵費地。且抵費地之估價

又多低於市場價格，因此可以透過拍賣抵費地，取得更多之

土地重劃收益，因此有「減輕」有建物土地重劃負擔之財務

能力，爰以「減輕差額地價」之手段達到「減輕重劃負

擔」，仍得兼顧分配正義原則及利得平衡原則。

2.市地重劃委員會之組織及決議具有高度專業性

至本案所有權人甲因不服彰化縣政府所為減輕差額地價

成數之行政處分，主張其權益受損提起行政救濟，歷經內政

部訴願程序、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彰化縣政府

敗訴，其中涉及公平原則與法安定性衝突時其優先性之衡

量，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固然認為「土地重劃法制並

無『財富重分配』之功能，實施土地重劃作業之公部門實

『無權』要求『參與重劃地主中土地資源較多者，要為土地

資源較少者作出犧牲，承擔較多之重劃成本，分潤較少之重

劃增益』。」而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裁量濫用情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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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誠如前述，本文試圖以「判斷餘地」概念並以利益權衡作

為判斷基礎，重劃負擔或差額地價之計算合理與否，具有高

度專業性，而重劃區內土地之地形地勢位置交通環境等情

形，所轄主管機關得本其行政專業蒐集調查，故尊重主管機

關之專業裁量權限係較為理想並符實際之方式，且市地重劃

委員會之組織型態，其委員組成亦兼顧各方利益，除有機關

代表外，尚有專家學者參與，甚至包含重劃區內土地所有人

代表作為委員，具有作為民眾參與的機能，已有足夠的程序

保障，並能確保主管機關能公正衡量分配之目的。

(二)建議

1.司法機關應尊重行政機關高度專業性之決定，採取較低

之審查密度

司法機關如能以行政機關就其職權事項之決定具有高度

專業，且係由專家組成之委員會作成之決議，肯認其「判斷

餘地」，法院原則上即應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並採取較低之

審查密度，僅於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得

予撤銷或變更，以避免造成市地重劃之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

確定狀態，影響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公部門辦理市地重劃行為

之可預見性而破壞市地重劃法律秩序之安定。

2.遵守法律原則與尊重專業判斷應並行不悖

市地重劃係為完成都市整體開發，其中土地重新分配及

重劃費用負擔如何兼顧所有參與人之利益考驗著主管機關法

令熟稔之程度及其專業能力，而除依據相關土地法令辦理以

外，實際運作所生之結果是否確實實現法令規範之目的，即

是否符合「平等」、「公平」等一般法律原理原則？法律原

則相互衝突時之解決手段選擇適當與否？皆有待檢驗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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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為本文案例所欲探討研究者，透過本次案例研究得出之

上開結論，期待有助於未來之公辦市地重劃，能在遵守法律

原則與尊重專業判斷二者兼備下實行辦理，以期創造土地所

有權人及政府雙贏局面，達到人民生活機能提升之目標，而

重劃後城鎮地區發展亦能更臻順利。

3.依法行政下法安定性及公平原則發生衝突時，應優先保障

法安定性

由上述可知，公辦市地重劃一案應以判斷餘地之精

神並以利益權衡作為判斷基礎，本案彰化縣政府行使其

職權，並組成專業之市地重劃委員會，依據平均地權條

例相關規定進行土地之交換分合，重新劃定界址及地

形，計算重劃負擔費用及差額地價，此具有高度專業

性，其依法所作成之專業判斷，自應受到尊重，重劃區

內絕大多數之土地所有人並因此信賴其重劃成果，而依

據司法院釋字第 525、574號解釋意旨，人民對於國家行

為產生合理信賴，具有信賴基礎及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

時，國家應予以適當保護，以維持法秩序之安定。重劃

區內個案土地所有人 1人如主張因有違反公平原則情事

而應重新分配，司法機關審理時即應尊重行政機關高度

專業性之決定，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考量對比造成動

搖土地分配成果之效力及影響其他絕大多數土地所有人

之利益與其信賴，此際公平原則即有退讓之必要，以求

市地重劃法律秩序安定，並維護公共利益，避免市地重

劃之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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